
请扩！《文明养宠法》和《反虐待动物法》建议框架，并请相关专家

及律师参与细化优化工作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一直试图推动对常纪文专家团队于2010年编制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的修改工

作。主要想法是：借鉴各国和地区动保立法经验以及最近15年来我国动保实践，将《反虐待动物法》

（专家建议稿）分拆为《文明养宠法》和《反虐待动物法》两个法的建议稿。

握爪APP对完善“动保立法”有个务实观点，认为进一步的动保立法要双管齐下：

《文明养宠法》是给行业和宠主立规矩，打击无序繁育，倡导文明养宠，反遗弃，建立流浪动物收

容救助制度，这是给宠物行业发展设立上线（类似宠物领域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反虐待动物

法》，是打击残酷虐待虐杀动物行为（包括宠物，但不局限于宠物），要为动保设立底线。这两者不

矛盾，哪个成熟推哪个，最终两个法都要有。

由于一直受限人力、资源和专业条件，没能在2024年完成。然而，随着DeepSeek等大模型的异军

突起，我们很快就完成这个工作。感谢AI新时代！

《文明养宠法》建议框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规范宠物饲养行为，保障动物福利，维护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促进人宠和谐共处。    

第二条 适用范围  

适用于宠物的繁育、交易、饲养、运输、医疗及流浪动物管理。  

宠物定义：猫、犬等出于陪伴目的被饲养的动物，具体名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部门制定。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 合法登记，责任到人。  

2. 科学繁育，禁止无序繁殖。  

3. 文明饲养，防止扰民与伤害。  

4. 反遗弃，强化主人终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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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养宠许可与登记制度  

第四条 全面养宠许可制  

1. 个人或单位饲养宠物需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申请《养宠许可证》。  

2. 申请条件：  

   - 年满18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固定住所符合宠物饲养条件；  

   - 完成宠物身份识别（电子芯片或生物标记）；  

   - 宠物已接种狂犬疫苗等法定疫苗。  

第五条 宠物身份管理  

1. 所有宠物需植入电子芯片或生物标记，登记主人信息、疫苗记录及绝育状态。  

2. 未植入电子芯片或生物标记的宠物禁止交易、运输及公共场所活动。  

第六条 繁育许可与监管  

1. 商业繁育：需取得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颁发的《繁育许可证》，符合以下条件：  

   - 种犬/猫年龄、健康标准符合国际动物福利组织（如WSAVA）要求；  

   - 每只动物每年繁殖不超过1胎，禁止近亲繁殖；  

   - 繁育场所定期接受第三方动物福利评估。  

2. 个人繁育：禁止非许可家庭繁殖。  

第三章 饲养行为规范 

第七条 饲养责任  

1. 环境要求：提供充足空间（如犬类每日户外活动≥1小时）、清洁饮水和适宜温度。  

2. 禁止行为：长期栓养（超过8小时/天）、笼养（除医疗必要）或暴力训练。  

第八条 公共行为规范  

1. 携宠外出需佩戴牵引绳（犬类）、嘴套（烈性犬），及时清理粪便。  



2. 禁止携带宠物进入明确禁止的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导盲犬、工作犬除外。    

第九条 禁止遗弃  

1. 遗弃宠物者，纳入征信黑名单。  

2. 无法继续饲养的宠物需移交公立或备案的民间收容机构，并承担安置费用。  

第四章 流浪动物收容与救助  

第十条 公立收容制度

1. 县级以上政府设立流浪动物收容所，提供救助、绝育、领养服务。  

2. 收容费用由财政拨款与社会捐助共同承担。 

3. 收容所需提供医疗、行为矫正服务；禁止对健康动物实施安乐死，仅对重病、重伤且无法救治的

动物经兽医评估后实施人道安乐死。 

第十一条 民间救助支持  

1. 鼓励民间机构参与流浪动物救助，经审批后可获政府补贴。  

2. 禁止民间机构将收容动物用于商业用途或虐待。  

第十二条 领养机制  

1. 符合领养条件的个人或家庭可免费领养收容动物，需签订终身责任协议。  

2. 领养后需定期接受回访，确保动物福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  

1. 未取得《养宠许可证》饲养宠物，处1万-10万元罚款并限期整改。  

2. 违规繁育、交易宠物，处10万-100万元罚款，吊销许可证。  

3. 携宠外出未按要求佩戴牵引绳（犬类）、嘴套（烈性犬）者，未能及时清理粪便者，携带宠物进

入明确禁止的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者，处5000元以下罚款，罚款达3次终身禁止饲养宠物。

4. 个人遗弃宠物处1万-10万元罚款，纳入征信黑名单；单位遗弃处10万-100万元罚款。 

第十四条 刑事责任  



组织宠物搏斗、非法繁殖场情节严重者，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宠主对宠物疏于管理（犬类），

因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应当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

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反虐待动物法》建议框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禁止一切虐待动物行为，弘扬人道精神，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第二条 虐待定义  

1. 虐待：故意或重大疏忽导致动物饥饿、伤害、折磨，或使用活体摘取器官、活剥皮毛等手段。  

2. 适用范围：涵盖所有脊椎动物，包括宠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及野生动物。

第二章 反虐待措施  

第三条 禁止行为  

1.  物理虐待：电击、火烧、投毒、断肢等；  

2. 心理虐待：长期禁闭、恐吓、强迫表演（如动物搏斗、高难度马戏）；  

3. 传播虐待：制作、传播虐待影像，或组织虐待动物表演。

第四条 特殊保护  

1. 孕产期动物：禁止用于实验、表演或高强度劳动。  

2. 实验动物需优先使用替代方法（如计算机模型），减少痛苦。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五条 行政处罚  

1. 个人虐待：处1万-10万元罚款，没收动物及作案工具，终身禁止饲养宠物；  

2. 单位虐待：处10万-100万元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责任人列入行业黑名单。 

第六条 刑事责任  

1. 一般虐待：处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参考德国、英国刑法）；  



2. 情节严重（如虐杀多只动物、传播虐待影像牟利）：处3-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七条 举报与奖励  

1. 设立全国统一举报平台，对有效举报者奖励罚款金额的10%-20%（最低1000元）；  

2. 保护举报人隐私，严惩打击报复行为。  

两部法律的衔接与分工  

1. 责任划分：《文明养宠法》侧重规范饲养行为与公共管理；《反虐待动物法》聚焦惩处虐待行

为。  

2. 交叉条款：遗弃行为在《文明养宠法》中按行政责任处理，若涉及虐待则移交《反虐待动物

法》。  

3. 信息共享：两法共享动物身份数据库，公安、农业、市监部门联网执法。

4. 执法协作：设立“动物保护警察”岗位（参考我国台湾经验），专门处理虐待、遗弃案件。

5. 公众教育：中小学课程纳入动物保护内容，社区开展文明养宠宣传。  

6. 过渡期安排：新法实施后给予1年整改期，农村地区可延长至3年。【注：不给农村地区以例外

（否则会给两部法带来极大漏洞，难以做出全面管理），但可以给与更长的过渡期】

以上框架兼顾可操作性与社会共识，建议进一步细化条款并征求公众意见。

寻求动保法专家及律师合作

握爪APP诚意寻求动保法专家及律师合作，以进一步细化优化条款，并召开相关研讨会。有意向者

可以加我们客服微信：wozhua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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